关于《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（草案送审稿）》
的起草说明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兵役法》）、《征兵工作条例》，坚决落实国家征兵工作要求，省政府征兵办公室起草了《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（草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条例（草案送审稿）》”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征兵工作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源头工程、基础工程，关乎强军兴军、能打仗打胜仗。习近平主席历来对征兵工作高度重视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先后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，强调要完善政策制度、加强和改进兵役工作。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持续推进，兵役政策制度改革也不断深化。面对新形势、新任务、新要求，为确保全省征兵工作依法、精准、高效落实，制定出台系统规范征兵工作的法规势在必行。
一是适应兵役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。2020年国家实行“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”改革，2021年新修订的《兵役法》颁布施行，2023年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新修订的《征兵工作条例》出台，我国兵役政策制度发生许多重要变化，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要求各省尽快启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。为此，我省应当结合自身实际，尽快制定出台与上位法衔接配套的条例。
二是推进依法征兵建设的务实举措。健全完善征兵工作法规制度是推进依法征兵的重要抓手。但截至目前，我省征兵工作地方性法规尚为空白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征兵工作提质增效和创新发展。同时，近年来我省在激励入役、保障在役、优待退役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，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经验，需要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。制定出台条例，构建程序规范、责权明晰、快捷高效的征兵工作机制，对提升我省征兵工作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
三是解决征兵矛盾问题的实际需要。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，征兵工作宏观环境和内外因素发生深刻变化，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。主要体现为，军地有关部门职责分工还不够明晰，机构设置、人员配备与常态化运行需求还不相适应，兵员素质与满足备战需求还有差距，应征权益保障和优待政策还不够健全，拒绝、逃避兵役义务罚款标准还不明确等。需要通过出台条例，从根本上破解矛盾问题、打通关键环节，为推进征兵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
二、起草过程
按照《甘肃省政府立法程序规定》，省政府征兵办公室组建立法专家团队，开展省内、外调研，召开专家论证会、处罚条款专题论证会，征求了立法专家、省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、各市（州）征兵办公室意见，同时，在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网站公示三十日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，汇总各方意见并做多轮次修改完善后，起草形成了《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（草案送审稿）》。已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审查、公平竞争审查和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审查。

三、主要内容
《条例（草案送审稿）》采用条款式体例结构，共37条，主要包含以下内容：
一是健全征兵组织领导。明确征兵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规定省市县各级应当设立征兵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征兵工作、研究解决重大问题，进一步健全完善征兵组织领导体系。规范各级征兵办公室组成和工作职责，明确征兵办公室人员充实配备时间节点要求，进一步适应“一年两次征兵”对征集工作机构运行的要求。
二是明晰部门单位职责。明确宣传、教育、公安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交通运输、卫生健康、网信、退役军人事务、医疗保障等职能部门征兵工作职责，厘清军地各部门职责分工，为依法履职、协同配合提供依据。规范普通高等学校的征兵工作指导关系，细化明确高校在征兵工作中的主要职责，压实征兵主阵地责任。
三是优化征兵组织实施。明确高校征兵任务由省级征兵命令直接下达，避免各级多头分配任务。严格按照国家规定，规范兵役登记公告发布时间、公告内容，在初步核查环节增加既往病史核查内容。将国家部署要求的兵员预征预储工作纳入条例，明确主抓部门和预征预储方式。明确体格检查、政治考核业务培训的工作要求，明确兵役机关、教育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配合开展政治考核。规范役前教育组织时机、管理方式、具体内容，确保有效发挥筛查不合格兵员作用。
四是完善保障优待制度。加强应征公民权益保障，明确对返乡、返校应征青年给予差旅费补助；规定入伍前是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工作人员的，退役后可以选择复工复职；将我省明确的参军入伍人员享有的教育、就业、经济等优待政策上升为法规规定；明确乡镇、街道、学校和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每年安排征兵工作经费。
五是细化违法处罚标准。遵循过罚相当原则，充分考虑我省经济社会发展、人均消费水平等因素，明确行政处罚标准，主要包括五个方面：一是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拒绝、逃避兵役登记，逾期不改正的处罚标准；二是应征公民拒绝、逃避征集服现役的，逾期不改正的处罚标准；三是新兵以逃避服兵役为目的，拒绝履行职责或者逃离部队，被军队除名的处罚标准；四是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拒绝完成征兵工作任务，阻挠公民履行兵役义务的，或者有其他妨碍征兵工作行为的处罚标准；五是征兵工作人员在征兵工作中，有贪污贿赂、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以及其他违反征兵工作规定行为的处理。

